
附件
山西省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人员

着装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人员着装管理，树立和维护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良好形象，推进规范文明执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省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以下简称制式服装）和标志的管理。

第三条  全省各级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中，直接面向执法对象开展执法工作且取得行政执法证件的在编在岗执法人员可穿着制式服装和佩戴标志。

第四条  下列场合，按照以下规定穿着制式服装，佩戴统一的标志：

（一）开展执法活动时，应当着制式服装；
（二）在日常工作和学习时，可以根据需要着制式服装；

（三）执法人员参加宣誓、重大活动、重要会议等集体活动时的统一着装，由活动组织单位确定。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着制式服装：
（一）非工作时间且非执行公务时；
（二）非因公外出时；
（三）进行暗查暗访或执行特殊工作任务时；
（四）其他不宜着装或者不需要着装的情形。
第六条  执法人员应按照下列标准着装：

（一）着常服时，应当穿配套制式裤子，内着配套衬衣，衬衣下摆扎于裤内，扎制式腰带，系制式领带，佩戴硬肩章、臂章、硬胸徽、硬胸号。

（二）着执勤服时，应当穿配套制式裤子，佩戴套式肩章、臂章、软胸徽、软胸号。

（三）着夏装时，应当穿配套制式裤子或裙子，长袖衬衣下摆扎于裤内，扎制式腰带，不系领带，佩戴软肩章、臂章、软胸徽、软胸号。

（四）着冬季防寒服时，应当穿配套制式裤子，内着制式衬衣，系制式领带，佩戴套式肩章、臂章、软胸徽、软胸号。

（五）着制式服装时,应着穿制式皮鞋或者黑色皮鞋。不得赤脚穿鞋，不得穿拖鞋、露趾凉鞋等。男性执法人员应当配穿深色袜子，女执法人员着制式裙子时，应配穿肤色袜子。

（六）佩戴制式帽时，男性执法人员大檐帽的帽檐饰带应当保持水平，前缘与眉同高；女性执法人员卷檐帽的帽檐前缘应当略向上倾。
第七条 执法人员着制式服装时，应当严格遵守下列规定，做到精神饱满、仪表端庄、举止文明、整洁规范：
（一）制式服装不得与便服混穿，内着服装下摆不得外露；
（二）帽徽、肩章、臂章、胸徽、胸号等标志应当保持整洁，与穿着配套，不得混戴；佩戴执法记录仪时不得遮挡胸号。党徽或团徽等标志应当佩戴在胸号正上方。不得佩戴与执法身份不符的其他标志或饰品；
（三）着制式服装时，不得系围巾、染彩发，戴首饰时不得外露；男执法人员不得留长发、蓄胡须；女执法人员应当束发，发垂不得过肩；
（四）着制式服装时，不得披衣、敞怀、挽袖、卷裤腿；不得背手、插兜、搭肩、挽臂、揽腰；不得嬉笑打闹、高声喧哗、不得边走边吃东西；
（五）着制式服装时，不得在公共场所以及其他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不得饮酒，不得进入营业性娱乐场所。
（六）除工作需要和眼疾外，着制式服装时不得戴有色眼镜。
第八条  两名或以上执法人员同时外出执行公务时，原则上应当着装一致。
在现场执法时，执法人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佩戴救生服等个人防护装备或劳保用品。
第九条  原则上，执法人员每年5月至9月着夏装制式衬衣，其他时间着执勤服或常服，配发防寒服的地区冬季可着防寒服。各地可以根据当地气候条件，统一调整换装时间。
第十条  执法人员应当爱护和妥善保管制式服装及标志，不得变卖、仿制制式服装和标志，不得擅自拆改或者借（赠）予、租借。
执法人员调离执法岗位、辞职、退休或者被辞退、开除，应交回所有标志。

第十一条  省农业农村厅将执法人员着装行为纳入执法监督范围，对违反本办法并造成不良影响的着装人员和单位，视情节依照有关规定给予通报批评或建议有关部门依法依规给予处理。
县级以上农业农村部门负责本辖区、本部门着装风纪监督，加强对本辖区执法人员穿着制式服装、佩戴制式标志的管理，督促执法人员养成良好着装习惯，及时发现和纠正违规行为。

第十二条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应当按照“谁配发谁监管”的原则，加强对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及标志的管理，明确管理机构和人员、配发领用、档案管理及标志回收处置等具体事项。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农业农村厅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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